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4年6月11日（星期三）上午9:00  

地 點：桃園市龜山區科技一路88號三樓 

出 席： 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共計68,242,444股（電子方式出席股數

1,939,193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89,680,115股之76.09﹪，出席股數已符合

公司法規定之出席股數。

主 席：陳敬亭董事 記 錄：張素陵 

列 席： 廖松淵獨立董事、曾仲銘獨立董事、李綉媛董事、賴世明董事、吳瑞益財會經理、

涂展源會計師、陳瑩柔律師。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逾公司法規定，依法由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案由一：2024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一) 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 有關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 

案由二：2024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案由三：2024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一) 依公司章程第19條的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為員

工酬勞，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

(二) 經2025年2月2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提撥2024年度員工酬勞金額新台幣

21,129,698元，董事酬勞金額為新台幣5,300,000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案由四：2024年度個別董事酬金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個別董事酬金報告，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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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案由一：202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 本公司2024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業已編製完竣，個

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支秉鈞會計師與賴宗羲

會計師查核竣事，並於2025年2月26日審計委員會審查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 2024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請參

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8,242,444權 
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 佔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67,074,374權 98.28%
反對權數1,741權 0.0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166,329權 1.7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案由二：2024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 本次盈餘分派案以目前已發行股份總數89,676,115股為計算基礎，提撥現金股

利每股0.83元，計新台幣74,431,175元。 
(二) 2024年度之盈餘分配表如下：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2024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27,842,538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378,267 
員工認股權認列於保留盈餘 (1,924,433)

113 年度稅後淨利 190,167,279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188,621,113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8,862,111)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22,937,503) 
期末可供分配盈餘 74,664,037 
盈餘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89,676,115 股，每股 0.83 元） (74,431,175) 
期末未分配餘額  $ 232,862 

董事長：林詠翔 經理人：陳敬亭 會計主管：吳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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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盈餘分派案俟經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

其他相關事宜。 

(四) 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每股配息

率因而發生變動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五) 本次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

額。 

(六)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8,242,444權 

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 佔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7,076,360 權 98.29% 

反對權數 1,756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164,328 權 1.7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 為配合主管機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公司章程修正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8,242,444權 

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 佔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7,076,375 權 98.29% 

反對權數 1,846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164,223 權 1.7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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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 為配合公司營運所需，強化公司運作效能，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部份條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六】。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8,242,444權 

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 佔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7,076,066 權 98.29%

反對權數 1,821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164,557 權 1.7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選舉事項

案由一：補選一席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 明：(一) 本公司獨立董事李世明先生於2024年12月13日因個人因素辭任，本公司擬於本

次股東常會補選一席獨立董事，股東依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二) 新任獨立董事之任期，自2025年6月11日起至2027年6月12日止（同本屆董事任

期屆滿時點）。

(三)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候選人 

類 別 
候選人姓名 主要學(經)歷 現 職 

持有股數 

(股) 

獨立 

董事 
陳適安 

高雄醫學大學名譽博士/醫

學士 

臺中榮民總醫院院長 

臺中榮民總醫院

名譽院長 
0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
當  選  人 得票權數

獨立董事

Q12013**** 陳適安 67,00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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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事項 

案由一：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鑑於本公司2025年股東常會補選後之新任董事可能發生同時擔任與本公司營業

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公司利益前提下，擬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提請股東常會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參閱【附件七】。 

(三)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8,242,444權 

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 佔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7,064,898 權 98.27% 

反對權數 4,895 權 0.38%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172,651 權 1.7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上午09:23） 
 
 
 

【本次股東常會股東均無提問】 
 

- 5 -



附件一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術為膠原蛋白、透明質酸（又稱玻尿

酸）兩類生物高分子材料應用於生物醫材及保健品。經過多年的努力，和康已

經成功開發 24 項高階植入式醫材應用於骨科、牙科、眼科、醫美、外科、耳鼻

喉科等領域，並且獲得包含台灣、歐盟、美國、澳洲、印尼、馬來西亞、菲律

賓、中東、俄羅斯及中國共 92 張產品許可證。 

截至 2024年 11月，台灣 65歲以上人口約為 429萬人，占總人口的 18.35%。

截至 2021 年，全球 6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約為 7.59 億人，預估至 2050 年將

達到 16 億，佔全球人口比例 16%，這反映出老齡化的趨勢正快速加劇。 

和康秉持「加入並改善人類生活」的願景，專注於解決老齡化帶來的健康

需求。我們的產品範疇涵蓋關節炎、骨缺損、白內障、植牙、醫美及外科等領

域，致力於幫助每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中維持良好的健康與生活品質。

在 2025 年，我們將延續「做好產品，服務全球化客戶，助力客戶全球化」

的營運方針，並配合AI應用，加速產品創新開發，攜手合作夥伴，共同迎接挑

戰，為全球健康產業的進步做出貢獻。

以下為和康 2025 年的營運方針： 

一、加速推動全球認證布局

2024 年佈局多項新興市場的認證，包含中東、菲律賓、泰國、印尼、祕

魯、巴西、澳洲，並配合當地客戶，持續將好產品推廣到全球市場。且已取得

TGA 認證，2025 年將針對澳洲做更深入的布局。目前業務分為台灣、中國、

海外三個組別多元發展，並與 TCI 集團各據點業務共同參與 Hospitalar, 
Intercharm, SupplySiteWest 或是客戶交流，以達到集團利益最大化。 

二、國際化行銷

網站利用AI協助增加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阿拉伯語等新語系，產

品導入多國語言電子化仿單，增加國際交流 Seminar、Webinar，將海外 KOL
引進台灣，台灣 KOL 到世界各地演講並推廣產品。並利用集團獨特優勢增加

VR 的實作影片和公司簡介，增加客戶對產品和公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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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具差異化的產品開發 

找尋差異點創造產品利基，突破創新，開發更優越並且高效的產品到市場

上。在玻尿酸和膠原蛋白的領域，除了現有的三類醫療器材，也往一類和二類

醫療器材，相對開發時間較短的方向開發新產品，期待新品上市時間持續加

速。2024 年已投資了三項新的臨床試驗，2025 年持續拓展至新的科別和新的適

應症。同時已有數個產品推進至試產階段，2025～2026 年產品將陸續上市。 

四、安全精準資訊，結合 AI 應用 

2024 年 4 月將原先的 ERP 鼎新升級至世界級作業系統 SAP，上線後，持

續優化與增加各類資訊的收集和應用。預計 2025～2026 年各階段的生產數據、

原物料控管和預測、自動化排程將提升至新的高度。同時持續加強資安防護，

執行多重防護：防火牆、IPS、EDR，並與 PWC 合作開展營業秘密之專案。11
月也正式上線 MBI-Venus，結合現有詞庫和知識庫，加上 ChatGpt 做為後援。

2025 年將於全力增加 AI 的應用。 

五、全面性提升智能、高效能、產能 

產線於 2024 年已進行多項整改、調整，包含解決膠原蛋白線凍乾產能與增

加玻尿酸線調配產品瓶頸，2025 年將重新整合包材，導入包裝自動化生產設

備。2025 年膠原蛋白線預計導入自動化包裝線，針劑將評估購入全球最精良的

充填和包裝設備，重新調整無塵室空間，以因應全球市場布局和需求。 

六、品質躍升，國際認證齊全 

2025年工廠將導入HALAL和GDP認證，全面提升產品品質和管理標準。

HALAL 認證確保產品符合清真要求，拓展中東及穆斯林市場；GDP 認證則強

化物流與倉儲管理，保障供應鏈合規性。這些舉措不僅滿足國際市場需求，還

提升品牌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七、有效控制成本、創造更佳毛利 

導入 SAP 後，公司透過主生產計劃(MPS)與物料需求規劃（MRP）系統，

預測市場需求並提升生產規劃的精準度。同時，藉由 SAP 數據分析功能，提供

多維度的管理報表，幫助管理層進行決策優化，實現精準的生產與採購管理。 

此外，我們持續透過有效的成本控制策略，包括減少作業端的耗損、進行

議價談判以及執行費用節約計劃，制定年度採購策略，進一步提升公司營運效

率，創造更高的營業利益與毛利率，為公司和股東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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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幸福企業，永續成長

教育訓練時數持續上升，並將教材電子化&英文化，讓學習更加彈性。

2025 年將導入人才九宮格，為潛力員工定制人才發展計畫。大江幣活動面向更

加多元化，旅遊、餐飲、洗髮、洗衣、汽車保養、運動課程、家庭日，讓和康

戰士們除了在工作之餘也能持續加值並享受生活。我們也積極推動減碳規劃，

展現對環境永續發展的承諾。透過數位化仿單的推行，降低紙張資源的消耗。

縮減泡殼包材體積，減少塑膠使用量的同時提升空間利用率。透過改良包裝流

程和設備，也實現資源的有效運用，減少能源消耗，降低整體碳排放量。我們

將持續與供應商及客戶合作，推動綠色生產與循環經濟，為地球的永續未來盡

一份力。

綜合以上營運計劃，和康生物科技將以「加入並改善人類生活」的願景為

核心，持續朝向世界第一的生物科技公司邁進。我們將通過全球認證布局、創

新產品開發、智能化生產升級以及對永續發展的承諾，不斷提升產品品質與市

場競爭力。同時，我們秉持對員工、客戶及股東的責任，以卓越的技術與服務

改善人類健康，致力於成為全球健康產業中最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共同創造

更加美好的未來。

2024 年財務表現 

(一) 營運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和康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損益表

科目名稱 2024 年 2023 年 與前期增減數 變動% 

營業收入 680,651 622,115 58,536 9.4%

營業成本 197,326 198,021 (695) -0.4%

營業毛利 483,325 424,094 59,231 14.0%

營業費用 303,419 274,244 29,175 10.6%

營業淨利 179,906 149,850 30,056 20.1%

營業外收(支) 45,639 43,292 2,347 5.4%

稅前淨利 225,545 193,142 32,403 16.8%

所得稅費用 35,378 27,314 8,064 29.5%

稅後淨利 190,167 165,828 24,339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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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獲利分析

1. 本公司 2024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680,651 仟元，較 2023 年度

622,115 仟元增加 58,536 仟元，成長 9%。其中生醫產品營收 663,898 仟

元，較 2023 年度 601,701 仟元增加 62,197 仟元，成長 10%；主要為台灣

及歐洲成長幅度明顯所致。

2. 在 2024 營業費用 303,419 仟元，相較 2023 年度 274,244 仟元增加 29,175
仟元，主要為產品在各國進行臨床及認證註冊產生之研發勞務費大幅增

加所致。

3. 2024年度營業毛利為 483,325仟元，較 2023年度 424,094仟元增加 59,231
仟元，成長 14%。2024年稅後淨利為 190,167仟元，較 2023年度 165,828
仟元增加 24,339 仟元，成長 14.7%。

董事長：林詠翔 經理人：陳敬亭 會計主管：吳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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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審計委員會造送本公司2024年度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支秉鈞會計師與賴宗羲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

暨盈餘分配案等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

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

定繕具報告，報請鑒核。

此致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召集人：廖松淵

2 0 2 5  年 4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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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個別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  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 等四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註 10)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

E、F 及 G 等七

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註10)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註 11) 

報酬(A) 
(註 2) 

退職退休金

(B) 
董事酬勞

(C)(註 3) 
業務執行費

用(D)(註 4) 

薪資、獎金

及特支費等

(E) (註 5)

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

(G) (註 6)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

大江生醫(股)公司 
代表人：林詠翔

0 0 0 0 600 600 60 60 0.35 0.35 4,520 4,520 0 0 1,500 0 1,500 0 3.51 3.51 0 

大江生醫(股)公司 
代表人：陳敬亭

0 0 0 0 600 600 60 60 0.35 0.35 3,440 3,440 108 108 1,854 0 1,854 0 3.19 3.19 0 

大江生醫(股)公司 
代表人：傅珍珍

0 0 0 0 600 600 50 50 0.34 0.34 0 0 0 0 0 0 0 0 0.34 0.34 0 

大江生醫(股)公司 
代表人：邱琮傑

0 0 0 0 600 600 20 20 0.33 0.33 0 0 0 0 0 0 0 0 0.33 0.33 0 

大江生醫(股)公司 
代表人：蔡智誠

0 0 0 0 0 0 20 20 0.01 0.01 0 0 0 0 0 0 0 0 0.01 0.01 0 

中加投資發展(股)
公司

代表人：李綉媛

0 0 0 0 600 600 50 50 0.34 0.34 0 0 0 0 0 0 0 0 0.34 0.34 0 

台塑生醫科技(股)
公司

代表人：賴世明

0 0 0 0 600 600 50 50 0.34 0.34 0 0 0 0 0 0 0 0 0.34 0.34 0 

廖松淵 0 0 0 0 600 600 170 170 0.40 0.40 0 0 0 0 0 0 0 0 0.40 0.40 0 
李世明 0 0 0 0 500 500 120 120 0.33 0.33 0 0 0 0 0 0 0 0 0.33 0.33 0 
曾仲銘 0 0 0 0 600 600 170 170 0.40 0.40 0 0 0 0 0 0 0 0 0.40 0.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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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依 據 

及 理 由 

第八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 

二、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

法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股東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對於持股未滿一仟

股之股東，本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八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 

二、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

法召集之。 

依公司實際需

求調整。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本項員工酬勞

數額之20%以上應為基層員工分配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

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

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

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

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

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 

依金管證發字

第1130385442
號及公司實際

需求調整。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

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 

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三日。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

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

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三日。 

新增條文修訂

次數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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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依 據 

及 理 由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

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

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五

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

月二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六

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

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七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

六月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

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

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五

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

月二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六

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

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七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

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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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一) 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依當時之市場價格決定之。

(二)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

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

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

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債務人債

信及參考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二、 委請專家出具意見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由

負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

之，凡每筆交易金額在新台幣

陸仟萬元（含）以下者，由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其

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陸仟萬元

者，應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使得為之。衍生性商品依本處

理程序第八條規定辦理。

(二)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除

原始認股（包括設立認股及新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一) 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依當時之市場價格決定之。

(二)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

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

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

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債務人債

信及參考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二、 委請專家出具意見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由

負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

之，凡每筆交易金額在新台幣

陸仟萬元（含）以下者，由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事

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其交易

金額超過新台幣陸仟萬元者，

應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使得

為之。衍生性商品依本處理程

序第八條規定辦理。

(二)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除

原始認股（包括設立認股及新

依公司實

際需求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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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創公司現金增資認股）者外，

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

未來發展潛力等，凡每筆交易

金額未滿新台幣參億元者，由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其交易金額在新台幣參億元（

含）以上者，應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使得為之。 

(三) 各項投資之評估作業，由各權

責單位將擬取得或處分之原因

、交易對象、交易價格、收付

款條件、鑑價結果等撰寫評估

報告送呈核後，始得訂立買賣

契約。

以下略 

創公司現金增資認股）者外，

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

未來發展潛力等，凡每筆交易

金額未滿新台幣參億元者，由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事後再報董事會追認；其交易

金額在新台幣參億元（含）以

上者，應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使得為之。 

(三) 各項投資之評估作業，由各權

責單位將擬取得或處分之原因

、交易對象、交易價格、收付

款條件、鑑價結果等撰寫評估

報告送呈核後，始得訂立買賣

契約。

以下略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由原使用單位或相關權

責單位簽報說明，由資產管理單位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交易價格、類似資產近期

交易價格等，以比價、議價或招標

方式擇一為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

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由原使用單位或相關權

責單位簽報說明，由資產管理單位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交易價格、類似資產近期

交易價格等，以比價、議價或招標

方式擇一為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

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依公司實

際需求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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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時，亦同。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

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

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

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

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並應依授權辦法規定辦理

，交易金額於新台幣陸仟萬元

（含）以下者，由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全權處理；交易金額於

新台幣陸仟萬元以上者，應呈

請董事長核准並須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 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

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

式擇一為之，並應依授權辦法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時，亦同。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

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

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

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

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並應依授權辦法規定辦理

，交易金額於新台幣陸仟萬元

（含）以下者，由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全權處理，事後再提報

董事會追認；交易金額於新台

幣陸仟萬元以上者，應呈請董

事長核准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二) 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

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

式擇一為之，並應依授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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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交易金額於新台幣

陸仟萬元（含）以下者，由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交

易金額於新台幣陸仟萬元以上

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須提

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 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評估

作業，由各權責單位將擬取得

或處分之原因、交易對象、交

易價格、收付款條件、鑑價結

果等撰寫評估報告送呈核後，

始得訂立買賣契約。

以下略 

規定辦理，交易金額於新台幣

陸仟萬元（含）以下者，由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事

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交易金

額於新台幣陸仟萬元以上者，

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須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 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評估

作業，由各權責單位將擬取得

或處分之原因、交易對象、交

易價格、收付款條件、鑑價結

果等撰寫評估報告送呈核後，

始得訂立買賣契約。

以下略 

第十二條：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依

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

定辦理及本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另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

慮實質關係。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依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十二條：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依

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

定辦理及本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另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

慮實質關係。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依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依公司實

際需求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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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三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

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

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

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六) 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

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董事會得

授權董事長在交易金額陸千萬(含)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依第一項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

，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公開發行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

易金額達公開發行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公開發行公司應將第

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

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股東會、審

計委員會同意（子公司為監察人承

認）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以下略 

及第三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

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

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

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六) 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

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董事會得

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依第一項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

，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公開發行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

易金額達公開發行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公開發行公司應將第

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

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股東會、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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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條：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新增條文

修訂次數

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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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陳適安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公  司  名  稱 職 稱 

臺中榮民總醫院 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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